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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报道，一名法官在自我评价中说，同学聚会一般不去，

因为同学旁边可能有律师与当事人。看到这样的语言描述后

我很有感想，法官和律师同样生活在一片蓝天下，只是社会

分工不同而已，为什么法官因为有律师在场，连最能体现人

与人之间情谊的同学聚会都不去参加，是为了公平与正义？

本人认为，这种做法不能体现正直与无私，相反体现了与人

相处的不和谐。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的法制进程经过

艰难的行进才走到今天，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老百姓有了人权和平等，它的得来是多么的不易呀！八十

年代初我们国家恢复了律师制度，为什么要有律师制度，因

为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文明的标志，是社会进步

的标志，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明社会的需要

。二十几年过去了，年轻的中国律师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实为

不易，这期间通过国家大量的法律宣传，终于使在老百姓当

中存在的“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印象有所转变，老百姓逐

渐认识到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律师，当他们需要法

律帮助的时候的确需要律师，这种结果应该说非常值得高兴

的了，也说明我们国家通过阶段性的普法确实取得了成绩。

尽管如此，我国的律师事业仍然是一株幼苗，仍然需要扶持

和浇灌，尚不能经受过强的风雨打击，特别是来自制度和职

业的歧视。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应当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



人之间和谐了才能促成人与社会的和谐，最终才能达到人与

社会、自然三者的共同和谐。律师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

，他的使命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

正义，它与人民法官的使命基本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只是

社会的分工不同而已。法官通过适用法律达到对每一个人都

公平的结果，而律师通过运用法律达到维护自己委托人合法

权益的结果，目的也是为了求得公平。社会法治的进步和社

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固然离不开公正适用法律的法官，但也离

不开律师。 和谐相处之一首先应当是互相尊重。法官的工作

固然重要，但律师的工作也很神圣。近几年在律师业内确有

一些害群之马，他们扰乱了司法公正，损害了律师的形象，

但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律师是尊重法律和有正义感的，是

好的。看待问题应当一分为二，而不能以点盖面，如果没有

素质不高的法官，即便有别有用心的律师也是无机可乘的。

所以我认为法官与律师之间首先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不

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职业之间的尊重

。一个人以正常的心态面对社会，面对人，他就会敢于去接

触一切，就不会再去刻意的回避什么。基于尊重，才能创造

和谐。 和谐相处之二应当是业务上的沟通。法官与律师都是

法律职业者，都是信奉法律至上的人。国家法制的进程，法

治社会的实现，法官和律师都很重要。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

，律师行业一直实行资格准入制度，这就使得律师起码要具

备一般的法律知识。2001年以后又实现了统一的司法资格考

试，这使得法律职业者有了一道统一的门槛，这样既没有了

门户之见，又具有了统一的任职资格，更便于双方的工作和

沟通，使得律师的辩护和代理意见更容易和法官的认识达成



共识。所以我认为，法官和律师应当在业务上经常沟通。当

然这种沟通不是就某件案件的沟通，而是诸如法官与律师之

间经常开展业务交流会、某一主题的论坛等，这样能够促成

法官与律师在法治发展的大方向上保持一致的目标，从而共

同推动法治建设。而律师与法官之间越回避，必将造成两个

职业之间越来越有距离，两种人之间越来越疏远，这对国家

的法治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同时，从目前最高法院及一些地

方高院相继出台一些规范法官和律师之间关系的决定、禁令

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律师的负面影响，这对我国

律师业的发展也很不利，它会对当事人对律师的工作产生不

信任。人民法院应当在提高法官素质，实现法官职业化方面

加大改革力度，而仅以几个决定或禁令来约束法官和律师之

间的关系是很难达到司法公正的。 作者系辽宁鸿鹤鸣律师事

务所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